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的通知

（公通字〔2018〕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要求，保证公安机关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规范民警执法行为，减少执法随意性，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裁量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各地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制定实施《裁量指导意见》对规范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活动的重要意义，通过集中授课、案例评析等多种形式，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培训，使基层执法民警准确掌握《裁量指导意见》的内容，不断提高办理治安案件的能力和水平。要逐步将《裁量指导意见》要求嵌入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信息系统，以信息化手段保障实施。要通过网上巡查通报、编发案例指导、案件法制审核、行政复议应诉等多种途径，加强对规范行使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的监督指导，确保《裁量指导意见》相关要求落实到位。

　　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部。

　　附件：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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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

意见

　　为规范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确保执法公平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结合执法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一部分　一般适用规则

　　一、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尚不够刑事处罚且依法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指导意见中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依据《公安部关于印发＜违反公安行政管理行为的名称及其适用意见＞的通知》（公通字〔2015〕35号）确定。

　　二、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作出过罚相当的处罚决定。

　　三、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宽严相济，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形势变化，以有效发挥治安管理处罚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作用。但是，对同一地区同一时期案情相似的案件，所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基本均衡。

　　五、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时，应当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基本事实和本指导意见规定的“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具体适用情形，先确定依法适用的处罚幅度，再综合考虑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对象、后果、数额、次数、行为人主观恶意程度，以及从重、从轻、减轻等法定裁量情节，作出具体的处罚决定。

　　六、违反治安管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情节严重”：

　　（一）一年内因同种违法行为被治安管理处罚后又实施的；

　　（二）刑罚执行完毕六个月内，或者在缓刑、假释期间，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三）组织、领导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或者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四）被侵害人为精神病人、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妇的；

　　（五）在突发事件和重大活动期间、突发事件和重大活动发生地、举行地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六）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判决免除刑事处罚的。

　　七、违反治安管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轻”：

　　（一）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危害较小，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处的；

　　（二）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八、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既具有“情节较重”或者“情节严重”情节，又具有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情节的，一般决定适用“减轻处罚”。

　　九、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具有两个以上“情节较重”或者“情节严重”情节，且无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等法定裁量情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可以并处”罚款的，一般决定适用并处罚款。

　　十、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且无其他法定裁量情节的，依法决定适用警告；具有减轻处罚情节，且无其他法定裁量情节的，依法决定适用警告或者不予处罚。

　　十一、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行为人系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且社会危害性不大，同时又无其他法定裁量情节的，一般决定适用五百元以下罚款；对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同时具有从轻处罚情节或者同时系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未造成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且无其他法定裁量情节的，一般决定适用五百元以下罚款。

　　十二、本指导意见没有规定的，依照《公安部关于实施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16〕17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